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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法例第 295G 章《危险品 (管制 )规例》第 72(1)条规定，任何人不

得为在陆上进行产生烟火效果的爆竹烟花表演，而燃放爆竹烟花，或

致使或准许他人燃放爆竹烟花，除非该爆竹烟花是根据燃放 (爆竹烟

花 )许可证而燃放的爆竹烟花制品。在香港迪斯尼乐园燃放的烟花汇

演是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牌，而在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汇演是由海

事处发牌。  

1.2 此外，第 76(1)条规定燃放（爆竹烟花）许可证的许可证持有人须雇用

或聘用最少一名使用（个人）牌照的持牌人，以在陆上进行爆竹烟花

表演中燃放爆竹烟花制品。  

 

2.  申请爆竹烟花表演所需的使用 (个人 )牌照  

 

2.1 烟花事务主管 (FM)和烟花事务助理 (FA) 

烟花事务主管 (FM)是使用（个人）牌照的持牌人，并可以在指定地点

安装、处理及点燃烟花。烟花事务助理 (FA)也是使用（个人）牌照的

持牌人，但只能在 FM 直接监督下，在指定地点安装、处理及燃放烟

花。  

 

2.2 递交申请  

 

申请人须填写申请表格“使用 (个人 )牌照申请表”(表格编号：MINf13)

或经爆炸品牌照及许可证管理系统  (CELIMS) 向矿务部递交申请。 申请

人须递交数据以证明其资格和经验(例如培训记录和简历)。如有疑问，矿务处处

长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多数据以验证其资格或经验。矿务处处长可能会考虑其

他相关记录，例如申请人的过往不良表现记录，以评估 FM/FA 申请人是否合

适。  

申请人还须递交个人资料授权书（表格编号：MIN SC1)。 矿务部会将

填妥的表格呈交香港警务处以检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  矿务处处长

将根据所得的犯罪记录评估申请人在处理和燃放烟花时的安全风险。 

矿务处处长可免除对海外申请人就此项的要求。  

 

2.3 处理申请 

如申请人在资格或经验方面能满足申请 FM/FA 的要求，申请人便会参

加笔试。笔试合格后，申请人将会被邀请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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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签发牌照 

如果申请人成功通过笔试和面试，在支付危险品 (管制 )规例附表  8 第

3 条规定的费用后，矿务处处长将通过  CELIMS 发出使用（个人 ) 牌

照，授权申请人在规定的条件下处理或燃放烟花。  

  

2.5 续领 

    使用（个人）牌照通常有效期为一年。 持牌人必须连同上述第 2.2 节

所提及的资料在到期日前至少  1 个月但不超过  3 个月申请更新使

用（个人）牌照。   

如果申请人成功通过笔试和面试，矿务处处长在审核申请后，将按照

以上第 2.4 节所述的方式颁发更新的使用（个人）牌照。  

 

矿务部  

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  
 

 

 

 

 

 

 

 

 

 

 

 

 

 

 

 

 

 

 

 

本 文 提 供 一 般 指 引 。 矿 务 处 处 长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条 件 和 特 点 加 强 具 体 要
求 。 如 对 本 文 件 有 任 何 意 见 或 查 询 ， 可 联 络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力 工 程
处 矿务 部总土 力工程 师。  
电 话：( 85 2)  3 84 2  72 1 0 传 真：( 85 2)  271 4  01 9 3 电邮 ：m ines @ ced d . go v.h k  
CE LI MS 热 线：( 852 )  38 42  7 21 0  CE LIM S  网页 :  www. ce l im s . cedd .g o v.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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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烟花事务助理 (FA)（陆上或海上）的申请要求  

 

 

 

 

 

 

 

 

注 : 

 

 1. 娱乐特别效果发牌监督所签发的特别效果助理牌照(SEA) / 特别效果技术员牌照(SEO) 

  

2. 该课程为期两天，由获批准的烟花事务主管主持，及涵盖以下主题: 

(a) 烟花产品危害识别、包装和运输（包括海运和空运）的国际惯例; 

(b) 与烟花产品在香港的运输、储存、包装、卷标、标记和使用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c) 与烟花汇演相关的操作程序（即运输、储存、预装、装载、发射和处理失响的烟

花产品、安全程序等）和应急程序 

  

3. 申请人应已成功完成以下任何消防课程： 

(a) 香港消防处为期两天的基本消防课程 

(b) 香港消防处为期一天的消防安全大使课程 

(c) 海事训练学院为期两天的消防训练(本地船只)课程 

(d) 职业安全健康局为期一天的防火安全（娱乐场所）课程 

(e) 矿务处处长批准的任何其他同等课程 

  

 4. 笔试（2 小时）和面试旨在测试申请人使用烟花物料的知识（包括运输、储存、预装、 

     装载、点燃、处理失响烟花爆竹的操作程序和应急程序），并确保申请人完全熟悉方    

     法声明书(method statement)中的处理指令。 

  

 5. 烟花事务助理(FA)（陆上或海上）只可在烟花事务主管(FM)直接监督下处理及燃放烟 

    花。 

 

 

 

 

 

 

 

 

 

 

 

申请人持有特别效果助

理牌照(SEA) / 特别效果

技术员牌照(SEO) (注1) 

或接受过烟花燃放训练

课程 (注2) 

 年满18岁 

 犯罪记录查察 

 消防课程 (注3) 

 烟花燃放笔试 (注4) 

 经一级爆炸品主任/仓库3 面试 

 (注4) 

烟花事务助

理(FA) 

(陆上/海上) 

(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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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事务主管 (FM)(陆上或海上 )的申请要求  

 

 

 

 

 

 

 

 

 

 

 

 

 

 

 

 

 

 

 

 

 

 

 

 

 

注 : 

 1. 笔试（2 小时）和面试旨在测试申请人使用烟花物料的知识（包括运输、储存、预装、 

     装载、点燃、处理失响烟花爆竹的操作程序和应急程序），并确保申请人完全熟悉方    

     法声明书(method statement)中的处理指令。 

  

 2. 如果 FM（陆上/海上）申请更改燃放烟花的范围，例如从陆上烟花表演到海上烟 

    花表演或反过来，他/她应参加相关的笔试，并接受高级爆炸品主任/2 的面试。 

 

FA (陆上) 持有 

SEO牌照 

 犯罪记录查察 

 至少参与1个月的陆上烟花汇

演，而矿务处处长满意其中至

少有20场演出 或 

 烟花事务主管(海上)至少参与15

场海上烟花汇演及5场陆上烟花

汇演，而矿务处处长满意有关

演出 

 烟花燃放笔试

(注1) 

 经高级爆炸品主

任/2 面试 

(注1) 

FM 

(陆上) 

(注2) 

FA (陆上) 未持

有 SEO 牌照 

 犯罪记录查察 

 至少参与12个月的陆上烟花汇

演，而矿务处处长满意其中至

少有60场演出 或 

 烟花事务主管(海上)至少参与15

场海上烟花汇演及10场陆上烟

花汇演，而矿务处处长满意有

关演出 

 烟花燃放笔试

(注1) 

 经高级爆炸品主

任/2 面试 

(注1) 

 

FM 

(陆上) 

(注2) 

 

申请人持有海

外的户外烟花

燃放牌照 

 有足够的使用烟花进行烟花汇

演的相关经验，而令矿务处处

长满意其相关经验 

 烟花燃放笔试

(注1) 

 经高级爆炸品主

任/2 面试 

(注1) 

 

FM 

(陆上/海上) 

(注2) 

 

FA (海上) 

 犯罪记录查察 

 至少参与15场海上烟花汇演，

而矿务处处长满意有关演出 

 烟花燃放笔试

(注1) 

 经高级爆炸品主

任/2 面试 

(注1) 

 

FM 

(海上) 

(注2) 

 


